
【法官说法】

本报讯 离婚协议中已经约定，

一方支付抚养费直至孩子参加工作。

可子女大专毕业后想出国留学， 父母

是否仍需负担高额留学支出？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合同

纠纷案件， 驳回了原告刘某要求被告

李某承担小李 54 万元留学费用的全

部诉讼请求。

刘某与李某曾是夫妻， 后因感情

不和协议离婚， 并签署了一份《自愿

离婚协议书》， 约定小李随妈妈刘某

共同生活， 爸爸李某自 2019 年 10 月

起每月支付 1000 元抚养费， 截止时

间为“直至孩子参加工作”。 双方还

在《自愿离婚协议书》 上约定“小李

的教育、 医疗、 保险等大笔资金支出

以男女双方一人一半的方式承担”。

离婚后， 爸爸李某根据约定， 每

月按期支付小李的抚养费， 以及小李

读书期间教育费、 医疗费等的一半，

直至小李大专毕业。 2024 年 7 月，

已成年的小李收到了新加坡某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可对于出国留学将要产

生的大额教育支出， 刘某和李某产生

了争议， 因此诉至法院。

原告刘某认为， 根据离婚协议，

李某应当承担小李未来三年可能产生

的留学及生活费用的一半， 共计 54

万元。 被告李某则辩称， 小李目前

21 周岁， 已经大专毕业， 自己按照约

定支付抚养费， 已经尽到了抚养义务。

刘某执意让小李出国留学， 自己并不赞

同， 在经济条件上也无力承担。

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

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某是否需要依《自愿

离婚协议书》 约定， 承担小李 54 万元

的出国留学教育费用。

小李现已年满 21 周岁且大专毕业，

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独立生活

条件， 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定抚养义务的

范围。 尽管 《离婚协议书》 中约定了

“教育、 医疗、 保险等大笔资金以男女

双方一人一半的方式承担”， 但原告主

张的留学费用属于非强制性教育支出，

且涉及重大经济负担， 需以双方协商一

致为前提。 考虑到被告已明确反对小李

出国留学， 因此小李的留学费用不应由

被告负担。

另外， 原被告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

“男方每月支付孩子生活费……直至孩

子参加工作”条款中，“是否参加工作”主

要由子女主观意愿决定， 缺乏明确的客

观标准，故对该条约定应理解为“直至子

女具备参加工作的条件”。 本案中， 双

方婚生女小李已年满 21 周岁且已大专

毕业， 应当认为具备参加工作的条件。

由此， 奉贤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

刘某要求被告李某承担小李 54 万元留

学费用的依据不足， 遂判决驳回原告的

全部诉讼请求。 目前该案已经生效。

此前， 米哈游在日常巡查中发

现， 某电商平台店铺“雨沫代练工作

室” 利用外挂提供代练服务。 经进一

步调查发现， 该工作室为提升代练效

率， 获取更多客户牟取不法收益， 长

期非法使用外挂开展代练服务， 总销

量超 760 万单， 为全平台最高。 该行

为严重破坏公平游戏环境， 对玩家权

益造成损失。 米哈游随即提起诉讼，

要求该工作室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

相应损失。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 被告工作室的

行为妨碍了游戏正常提供的经营和运营

服务， 影响游戏服务器的安全性与稳定

性， 也会对游戏内的生态环境造成影

响， 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 构成不正当

竞争行为， 判决其赔偿米哈游经济损失

和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

计 300 万元， 并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

致歉声明。 目前判决已生效。

全国首例“外挂代练不正当竞争案”宣判
法院：构成不正当竞争判赔300万元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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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季张颖

游戏代练工作室用外挂“走捷径”， 长期从事《原神》 游戏代练服务， 非法销售额达 700

余万元。 记者昨天从米哈游方面获悉， 近日， 这起“全国首例利用外挂从事代练构成不正当

竞争案” 正式宣判。 长宁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工作室的行为影响了游戏安全性和稳定性， 并

对游戏生态造成破坏， 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判决其赔偿 300万元， 并公开登报致歉。

已婚女主播与粉丝恋爱后转账23万
诉不当得利被驳回：转账备注成关键证据

□ 记者 陈颖婷

一场始于抖音直播间的相遇，让

已婚女主播郑燕与男粉丝张鑫谈起了

恋爱。 此后郑燕向张鑫转账23万元并

备注“结束恋爱关系，归还男方财务金

额”，然而不久之后郑燕与其丈夫林海

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张鑫诉至法院，

要求返还23万元。日前，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女主播：被胁迫转账23

万，打赏款未全收

“他是通过抖音直播认识我的，

一开始只是打赏、 送礼物， 后来就开

始小额转账。” 原告郑燕在庭审中回

忆， 2022 年 7 月与张鑫结识后， 对

方通过网络平台持续向其赠与钱财。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张鑫竟通过非法

方式获取了她的真实姓名、 电话、 家

庭成员等隐私信息。

郑燕表示， 2023 年 1 月 18 日的

经历， 成为她心头难以抹去的阴影。

“那天他说要‘见最后一面’， 带着他

表姐一起来到我居住的小区， 把我骗

下了楼。” 郑燕说， 当她想上楼离开

时， 被张鑫和其表姐死死拉住， 对方

放出狠话： “如果你上去的话那就告

诉你老公并且打电话给你父母。”

在胁迫之下， 郑燕被迫与两人一

同进入自己的车内。 郑燕称， 当时张

鑫的表姐拿着手机拍摄， 扯下她的口

罩恐吓“拍下来放到网络上”， 张鑫

则手持一份“明细”， 要求她退还 23

万元。 “我当时特别害怕， 只能向亲

戚朋友借钱， 再加上我和丈夫林海的

存款， 凑够 23 万元转给了他。”

郑燕强调， 这笔钱远超张鑫实际

赠与的金额。她认为，张鑫以胁迫方式

取得款项， 无论金额多少都属于不当

得利。“这23万元是我和林海的夫妻共

同财产，我丈夫受到了损失。 ”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26日，郑

燕曾向警方报警， 称感觉近期被人跟

踪， 怀疑是张鑫报复， 但民警调查发

现，张鑫平日出行正常，未与郑燕有过

交集，双方已近两年未联系。

男粉丝：女方隐瞒已婚

育，返款是真实意思表示

“我才是受害方， 她颠倒黑白编

造事实， 纯粹是浪费司法资源。” 面对

原告的指控， 被告张鑫情绪激动地反

驳。 在他看来， 自己是善意第三方， 从

始至终受损失的都是他。

张鑫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2022 年 7 月 28 日， 他通过抖音认识郑

燕， 同年 9 月 16 日确立男女朋友关系。

直到 2023 年 1 月 17 日， 他才发现郑燕

早已已婚已育， “她一直瞒着我， 这是

赤裸裸的欺骗”。 为了遵守公序良俗，

他主动提出解除恋爱关系， 并就款项返

还事宜与郑燕协商。

“我为她花的钱都有明确记录， 合

计 23 万余元。” 张鑫列举了具体开销：

直播间打赏 10 万余元， 微信转账 5.9

元， 还有价值 1.5 万元的苹果手机、

1.67 万元的宝格丽项链， 以及线上线下

购买的鞋子等物品。 “我们商量好后，

她自愿转了 23 万元， 备注写的很清楚

‘结束恋爱关系， 返还男方财务金额’，

这都是她的真实意思表示。”

张鑫强调， 郑燕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她

承认婚内出轨， 自愿返还我花费的款

项， 这具有法律效力， 现在又起诉要回

去， 没有任何道理。”

法院判决： 转账备注清

晰，不构成不当得利

法院经审理，根据法律规定，得利人

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 受损失

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为履行道

德义务进行的给付； 债务到期之前的清

偿；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在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中， 不当得利人

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是不当得利的重

要构成要件。对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应

由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一方负证明责任。

在这起案件中， 应由郑燕对欠缺给

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 就案涉

款项而言， 原告郑燕在向张鑫转账时明

确备注为“结束恋爱关系， 归还男方财

务金额”， 两原告现并未举证证明该转

账行为是受被告胁迫。 两原告提供的证

据不足以证明郑燕向张鑫的转账行为无

法律上的原因， 故案涉款项难以构成法

律上的不当得利， 郑燕夫妇现以不当得

利为由要求张鑫返还案涉款项， 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难以支持。 最终，

法院驳回郑燕夫妇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中均系化名）

离婚约定孩子“教育费平摊”？
成年子女的54万留学费该不该出？

□ 见习记者 王雅雯 通讯员 孙玉潇

夫妻在签订离婚协议时， 对于

可能产生的高额教育支出， 最好事

先协商并明确写入协议。 如果仅仅

简单约定 “教育费平摊”， 可能无

法涵盖像出国留学这样的高额支

出， 进而引发争议。

此外 ， 即使离婚协议中对额外

教育项目费用有明确约定 ， 如果一

方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 继续履

行原约定会导致明显不公平时 ， 也

可依据情势变更原则对抚养费数额

进行调整。

法


